
茂经信中小企函〔２０１６〕３０３号

转发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开展２０１７

年省级工业与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

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项目入库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区（县级市）、高新区｀滨海新区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’相

关单位：

现将《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开展２０１７年省级工业与

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项目入库申报工作的

通知》（粤经信技术函［２０１６］２９号）转发给你们’请符合条件的

企业’以自愿为原则’对照要求组织申报》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２日

前将纸质材料一式四份（包括电子版）报送我局。财政省直管县

申报项目由财政省直管县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商同级财政

部门审核后’由我局汇总上报。

Ｅ∩］ａｉｌ：１３９９５４９６０ｑｑ·ｃＯⅡ］（联系人：卢芳’电话：２２８９３４７’Ｅ＂ｌａｉ

曹羽丰（服务体系项目）’

Ｅ‖］ａ１１：Ⅲｌ］ｌＺＸｑｙ０１６３．ｃＯⅢ）

茂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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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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